
意见与建议

企业“口袋财务”

行为当止

李安华

近时和一位从事“三查”工作

的同志闲聊，得知，“口袋财务”行

为在一些企业中盛行起来。并言及

某一企业，说该企业效益 本来不

错，但帐上却无钱，银行 户 头是红

字，还拖欠应补交的税款。企业职

工和群众反映该厂厂长经常带一

帮人上饭馆大吃大喝，可是从来不

欠招待费。经进一步调查，才发现

该厂厂长在财务帐上做了手脚，把

钱转到了另一个无债务 又隐蔽的

银行户头上。此厂长之所以 这样

做，据说是为了保工人工资。否则，

帐上有钱，既要纳税，又要付货款，

还要还贷，工人工资就发不成了，

不如把钱转走，再来逍遥自在地开

支。于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拖欠

税、债和货款现象，企业的经营运

转也只能全凭厂长或经理口袋内

时刻揣着的支票或存折。这就是企

业中存在的所谓“口袋财务”行为。

笔者认为：国营或集体企业中

出现的“口袋财务”行为至少有以

下坏处：（1）不利于各级管理部门

掌握企业经营的真实情况，更不利

于中央有关部门制订准确的宏观

政策；（2）既不利于财税部门的纳

税监督和财政收入的及时足额入

库，也不利于贷款、货款的及时清

偿，容易形成新的“三角债”；（3）造

成企业资金体外循环，给一些不法

分子以可乘之机。不少企业出现了

“庙穷方丈富”现象，这恐怕在很大

程度上是 与“口 袋财务”行 为有关

的。

鉴 于此，笔 者认 为：“口 袋 财

务”当止！  责任编辑  闫 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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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购进货物应

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郭建民

最近，我们到企 业检查，发现

有一些 企业购进货物没有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额的合法凭证（增值税

专用发票），从 而相应增加 了当期

实纳 税额，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

增值 税实行凭发票注明税款 各环

节扣税的办法，若采购方购进货物

不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购入货

物的已纳增值税则不能抵扣。鉴 于

此，建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的

厂长、经理、供销人员、财会人员要

加强管理，购进货物应注意索取增

值税专业发票。

责任编辑  郑维桢

意见与建议议
建议按计算机软件

的要求设计专用发票

高发兴

为了便 于计算机对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交叉审查，笔者建议增值

税专用发票按计算机软件要求的

代码进行排版印刷。抬头设计应为

“地名+ +顺序号”，标在发票

右上角。抬头中（1）地名：表示实际

存用专用发票的地区。（2）类别：第

一个数字代表发票版本的语言文

字，用 1、2、3、4 分别表示中文、中

英文、汉藏文、汉维文；第二个数字

代表发票联次，用 4、7 表示四联、

七联；第三 个数字 代表金额版本，

用 0、1、2、3、4 分别表示电脑版、万

元版、拾万元版、百万元版、千万元

版。（3）年号：以实际付印专用发票

的年份。如 1994 年用“94”表示。用

A 、B、C……表示同一类别同一年

份专用发票的不同承印次数。如某

专 用 发 票 抬 头 为

，这 样的 发 票

一看地名、类别、年号及批次就一

目了然。依此设计的专用发票便 于

企业填报“抵扣联登记册”和“存根

联登记册”，减少 了因填写不符合

要求的“两册”，而造成“真票”交叉

审查不相符的结果。

责任编辑  温彦君

意见与建议
建议“银行汇票”上

增设票据送达日期栏

刘春学

银行汇票作为一种结算方式，

以其方便、灵活、适用范围广，越来

越被广泛地使用。

但是，在当前银行汇票结算中

“压票”问题非常严重。从制度上看

因为现行银行汇票上没有票据送

达日期栏，持票人只要在银行汇票

一 个月付款期内任意时刻拿到银

行，兑付银行都可以受理，一些基

层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正是利用

此点延压票据，而结算的监督部门

由于没有判断压票的客观标准，无

法确定压票行为。

因此，建议银行汇票上设置票

据送达日期栏，以便能依据送达日

期与受理银行转帐日期判断是否

有压票行为。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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